申报人校内利益相关人员备案表

	申报人
姓名
	　
	所在院系
	　

	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人校内利益相关人员信息

	序号
	与本人关系
	本校是否存在相关人员（是/否）
	本校相关
人员姓名
	相关人员所在
院系单位

	1
	硕士生导师
	　
	　
	　

	2
	硕士生实际指导教师
	　
	　
	　

	3
	博士生导师
	　
	　
	　

	4
	博士生实际指导教师
	　
	　
	　

	5
	博士后合作导师
	　
	　
	　

	6
	博士后实际指导教师
	　
	　
	　

	7
	专职科研联系教授
	　
	　
	　

	8
	专职科研实际指导教师
	　
	　
	　

	9
	夫妻关系
	　
	　
	　

	10
	直系血亲关系
	　
	　
	　

	11
	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
	　
	　
	　

	12
	近姻亲关系
	　
	　
	　

	13
	其他亲属关系
	　
	　
	

	14
	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关系
	　
	　
	　

	申报人（签名）：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
系
意
见
	



院系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日期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

说明：
在评审过程中，根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号）文件规定及学校相关要求，评委的邀请应遵循以下回避原则：
师生关系及其他类：
1. 师生关系，包含硕士生导师，博士生导师，研究系列联系教授（合作导师）等。
2. 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；
3. 其他可能影响公正评审的。
亲属关系类：
1. 夫妻关系；
2. 直系血亲关系，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父母、子女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；
3.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，包括叔伯姑舅姨、兄弟姐妹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；
4. 近姻亲关系，包括配偶的父母、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、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的父母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；
5. 其他亲属关系，包括养父母子女、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亲、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；

